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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

投资者）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

露文件以及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

公司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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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披露的《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北京首创城市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京津合作示范区项目暨资产转让的公告》，资产转让基

本情况如下：

一、背景情况

公司下属子公司首创城发之子公司首创经中在位于天津市滨海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的北京市飞地——清河农场，拥有西区约 38平方公里的自有土地，在

京津两市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结合天津未来科技城总体规划，目前正在开发建

设“京津合作示范区”项目，致力于打造为科技、生态、宜居的新城。2015年，

京津合作示范区项目被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是“4+N”（即 4个战

略合作功能区+一批特色园区）功能承接平台之一，定位为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

要承载地、京津深化全方位合作的重要平台及区域改革创新发展的试验基地。

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做好“京津合作示范区”建设工作，经

北京市政府批准同意，拟由公司联合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国管”）、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投公司”）、北京能

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能集团”）三家北京市属企业共同出资设立经

中合创（北京）城市建设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经中合创”）并收购

首创城发持有的首创经中 51%股权，充分发挥市属企业各自在资金、资本、资源

端的优势，加强金融资本、产业布局等方面的战略协作，共同推进“京津合作示

范区”开发建设。

二、资产转让方案

（一）交易各方基本信息

1、资产转让方：首创城发

注册名称 北京首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永政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245,460.416万元

实缴资本 人民币 3,245,460.416万元

注册时间 2021年 6月 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5MA04BH9K88

住所
北京市大兴区榆顺路 12号 D座 0398号中国（北京）自由贸

易试验区高端产业片区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物业管理；

酒店管理；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出租商品用房、出租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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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房；园区管理服务；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房地产

信息咨询服务；财务咨询；旅游咨询（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房地产开发以及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资产转入方：经中合创

经中合创成立于 2023年 12月，认缴出资额为 1,000,200万元，类型为有限

合伙企业，由首创城发全资子公司首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担任 GP及执行事务合

伙人，北京国管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国际会展有限公司亦担任 GP，各认缴出资

100万元；由首创集团、北京国管、京投公司和京能集团全资子公司北京京煤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按照 40%、20%、20%、20%的比例认缴出资 LP 份额 100

亿元。

除首创城发外，公司与经中合创其他参与方无关联关系。

（二）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首创城发直接持有的子公司首创经中 51%股权。

首创经中成立于 2012年 7月，注册资本 701,162.61万元，注册地址为天津

滨海高新区，法定代表人为孙宝杰，经营范围包括以自有资金对基础设施、城市

建设、商业贸易、科技研发、公共服务、房地产业进行投资与管理；项目投资咨

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首创经

中是负责京津合作示范区项目开发建设的项目公司主体。

2、标的资产财务指标

截至 2022年末，首创经中合并报表范围内总资产 201.88亿元，总负债 126.61

亿元，所有者权益 75.28 亿元；2022 年度，首创经中合并报表范围内营业收入

1.82亿元，净利润 1.72亿元。

首创经中最近一年（2022 年）总资产、总负债、所有者权益、营业收入、

净利润占首创集团合并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首创集团 标的资产公司 占比（%）

资产总计 4,206.00 201.88 4.80
负债总计 3,316.29 126.61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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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 889.71 75.28 8.46
营业收入 578.22 1.82 0.31
净利润 44.34 1.72 3.88

3、标的资产评估定价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23）第

1759 号”评估报告，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3年 6月 30日，首

创经中净资产评估价值 195.45亿元，51%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 99.68亿元。

该资产评估结果已完成国资评估备案程序。

（三）本次资产转让方案主要内容

1、核心要素

（1）转让主体：首创城发。

（2）受让主体：经中合创。

（3）转让标的：首创城发直接持有的首创经中 51%股权。

（4）转让对价：99.68亿元。

2、资产转让方案

拟由经中合创收购首创城发直接持有的首创经中 51%股权，并支付相应转让

对价 99.68亿元。

3、资产转让前后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首创集团、首创城发（含并表子公司北京市经中实业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经中实业”））共同持有首创经中 100%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经中合创将持有首创经中 51%股权，首创集团、首创城发

（含并表子公司经中实业）合计直接持有首创经中 49%股权。

（四）有权决策机构决策以及有权机关批复情况

本次资产转让事项已经首创城发董事会 2023年第 9次会议、首创集团董事

会 2023年第 11次会议审议通过。

（五）持有人会议安排

不涉及。

（六）相关资产产权过户登记或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情况

未完成。

（七）资产转让协议签署及履约情况、资产交易执行重大进展或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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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资产转让协议已完成签署，后续交易对价支付、工

商变更登记等将按照转让协议约定履行。

三、影响分析

京津合作示范区项目定位为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要承载地、京津深化全方位

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首创集团及旗下重要子公司首创城发重要战略资源。

在北京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通过本次交易，京津合作示范区项目成功引

入北京国管、京投公司、京能集团等多家市属企业作为股东，通过集中北京市属

国企力量，发挥各自在资金、金融、产业资源端的优势，进一步加大对示范区项

目开发建设的支持力度，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北京市相关

决策部署，彰显首创集团、首创城发及三家市属企业作为首都国企的政治责任、

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首

创集团将就本次资产转让事项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障存续债券持有人权

益。

海通证券作为“21首创 01”“21首创 02”“22首集租”和“22 集租 02”债券受托

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

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相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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